
防
治
與
地

政
治
」

陳
定
南

、
論
文
摘
要

為
便
於
討
論
、
謹
依
原
文
標
題
、

段
落
摘
錄
或
概
述
柯
教
授
論
文
(
以
下
簡
稱
柯
文
)
重
點
如
下.. 

八鬥
問
題
分
析

•• 

。
然
水
、
廢
水
和
垃
圾

水污染防治與地方政治

l

引
用
中
國
時
報
八
0
.

六
﹒

-
O
報
導
說
明
七
條
代
表
性
河
川
的
水
質
及
污
染
狀
況
。

2

引
用
中
國
時
報
八

0
.

四
﹒

五
n
v
八
0
.

四
﹒

-
O
報
導
說
明
五
大
水
庫
的
污
染
情
形
。

同
水
污
染
的
行
政
因
素

.. 

分
工

、
協
調
和
取
締

53 

l

說
明
中
央
、
省
、
縣
各
級
政
府
內
部
單
位
間
的
分
工
職
掌
。

2

淡
水
河
整
治
首
要
處
理
家
庭
污
水
，

同
時
加
強
取
締
畜
牧
及
工
業
廢
水
，

但
台
北
市
縣
財
力
不
同
，

步

調
不
一
，

河
清
不
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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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以
阿
公
店
水
庫
污
染
事
件
的
處
理
過
程
，
說
明
政
府
有
關
單
位
缺
乏
協
調
。

4

以
二
仁
溪
燃
燒
廢
五
金
的
聯
合
取
締
說
明
各
單
位
並
非
都
缺
乏
協
調
，
但
也
引
用
「
河
清
專
案
報
告
」

，
提
及
二
仁
溪
燃
燒
廢
五
金
及
東
港
溪
河
床
違
規
養
鴨
，
無
力
取
締
的
窘
狀
。

川
同
水
污
染
的
結
構
性
因
素

•. 

政
、
商
結
合
與
地
方
選
舉

L

以
台
北
市
水
源
特
定
區
違
建
的
拆
除
及
大
漢
溪
盜
採
砂
石
的
取
締
送
受
民
代
平
擾
的
情
況
，
斷
定
民
代

關
說
所
形
成
的
政
一
商
結
合
是
水
污
染
防
治
的
主
要
阻
力
。

2

以
高
屏
溪
違
規
魚
墟
提
除
案

，
雷
大
雨
小
，
最
後
不
了
了
之
一
事
，
認
定
選
舉
的
恩
怨
及
選
票
壓
力
是

水
污
染
防
治
另
一
項
阻
力
。

側
門
水
污
染
防
治
與
行
政
執
行

l

縣
市
政
府
財
政
括
掘
，
無
力
配
合
興
建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，
又
因
屬
隱
性
建
設
，
也
無
興
趣
配
合
。

2

工
業
和
畜
牧
廢
水
因
涉
及
政
商
結
合
問
題
比
家
庭
廢
水
棘
手
。

3

遊
客
行
為
的
規
範
及
水
源
麗
的
保
護
，
祇
要
有
決
心
，
容
易
解
決
。

4

沒
有
必
要
成
立
水
利
總
署
，
但
設
立
河
川
流
域
管
理
局
有
助
解
決
污
染
問
題
。

同
結
論

•• 

責
任
政
治
和
河
川
流
域
管
理
局

問
題
有
一
一個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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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
加
強
各
級
行
政
機
關
首
長
的
政
治
和
行
政
能
力
，
並
提
高
縣
市
政
府
人
員
職
等
以
提
高
工
作
士
氣

。

么
在
北
中
南
三
區
分
別
成
立
專
貴
的
區
域
性
的
河
川
流
域
管
理
局
，
但
淡
水
河
自
成
一
局
，
皆
隸
屬
內
政

部
或
經
濟
部
。

二
、
臨
時
變
更
議
題
造
成
雙
重
缺
憾

本
次
研
討
會
三
天
討
論
三
大
主
題
，
依
其
順
序
分
別
為
﹒
.

第
一
天

水
資
源
公
共
政
策

都
會
區
飲
用
水
問
題

第
二
天

第
三
天

河
川
整
治

'

排
為
第
一
天
主
題
「
水
資
源
公
共
政
策
」
下
的
第
五
議

題
，

本
人
因
感
於
主
題
及
議
題
，

皆
與
過
去
參
與
之
縣
政
有
關
，
所
以
接
受
邀
請
參
與
論
文
的
評
論
。
查
環
境

政
策
原
無
放
諸
四
海
而
皆
準
的
鐵
律
，

而
需
因
地
制
宜
，

所
以
在
環
境
政
策
方
面
，

地
方
自
主
權
需
格
外
受
重

視
，

此
原
是
十
分
重
要
的
議
題
，
也
切
合
研
討
會
的
層
次
安
排
，
未
料

7

月
4

日
收
到
柯
文
，
方
知
題
目
已
變

柯
教
授
論
文
原
為
「
環
境
政
策
與
地
方
自
治
」

'

這
次
易
題
把
原
本
政
策
層
面
議
題
的
研
討
會
貶
低
為
執
行
層
面
細
節
的
檢

討
，

同
時
也
使
得
本
議
題
與
第
三
天
議
題
的
內
容
，
可
能
發
生
重
疊
的
現
象
，

易
題
造
成
雙
重
缺
憾
。

為

「水
污
染
防
治
與
地
方
政
治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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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對
第
一
節
的
評
論

本
議
題
既
然
要
檢
討

「水
污
染
防
治
與
地
方
政
治

」
的
關
係
'
論
文
的
合
理
順
序
應
該
如
下
.. 

L

污
染
的
現
況

2

污
染
防
治
的
執
行
狀
況

1

污
染
防
治
執
行
的
困
難

4
地
方
政
治
與
污
染
防
治
的
關
係

「
江
、
突
破
困
境
、
徹
底
防
污
的
對
策

但
柯
文
在
章
節
標
題
有
失
條
理
，
各
段
內
容
也
有
題
文
不
符
的
情
況
出
現
，
例
如
第
一
節
，
分
別
引
用
中

國
時
報
八
0
、

六
、

-
O
及
八
0
、
四
、
五
至
八
0
、
四
、

-
0
的
報
導
說
明
七
條
河
川
及
五
座
水
庫
的
污
染

情
況
，
此
節
充
其
量
僅
可
視
為
污
染
現
況
的
引
述
而
己

，
絕
非
標
題
所
稱
的
「問
題
分
析
」
'
污
染
現
況
的
引

述
固
然
是
合
理
的
起
步
，
但
卻
冠
了
錯
誤
的
主
標
題
，
連
副
標
題
(
尿
水
、
廢
水
和
垃
圾
)
也
過
度
瑣
細
與
少

許
不
莊
重
，
如
果
一
定
要
有
副
題
，
以

「污
水
、
廢
水
和
廢
棄
物
」
代
之
，
不
但
合
乎
公
務
用
語
，
也
較
文
雅

。

七
條
河
川
污
染
的
資
料
來
自
時
報
基
金
會

「河
川
保
護
專
案
小
組
」
的
報
告
，
該
項
工
作
有
多
位
專
家
學

者
參
與
，
其
客
觀
性
與
權
威
性
，
無
庸
置
疑
，
但
五
大
水
庫
的
污
染
逕
行
引
用
記
者
巡
迴
採
訪
報
導
的
資
料
，

未
加
查
證
或
再
深
入
探
討
，
則
有
失
學
術
上
嚴
謹
的
態
度
，
例
如
在

「石
門
水
庫
遇
雨
成
濁
，
水
中
濁
度
都
在



幾
千
度
以
上
，
原
因
當
然
是
其
為
多
目
標
水
利
工
程
，
水
庫
上
游
過
度
開
發
(
如
遊
樂
區
)
所
致
」

水
中
濁
度
都
在
幾
千
度
以
上
」
的
描
述
，
不
但
單
位
錯
誤
，
而
且
數
字
過
分
誇
大
，
有
「
南
部
黑
龍
江
」
之
稱

的
二
仁
溪
是
台
灣
最
嚴
重
污
染
的
河
川
，

其
濁
度
高
居
台
灣
第
一
，
在
七
十
八
年
的
三
十
四
次
點
的
敢
樣
檢
驗

，
其
最
高
濁
度
也
不
過
品
。
Z
叫
台
而
已
(
最
低
為
Z
Z
芒
。
詳
閱
台
灣
省
河
川
水
質
年
報
第
十
四
期
第
七
十
二

頁
)
，

水
資
會
在
七
十
八
年
會
委
託
農
工
中
心
對
石
門
水
庫
的
水
質
作
追
蹤
檢
驗
，
也
證
明
濁
度
良
好
，
以
七

十
九
年
六
月
三
十
九
個
採
樣
點
的
檢
驗

，

濁
度
在

-
o
z→c
以
下
有
二
十
八
處

.
，
已
(
)
N
C
Z
叫
己
四
處

.
，
戶
(
)

ω。
Z、

門，
已
四
處
.
，
已
r
y

A
C
Z→c

一
處
，

超
過
叭
。Z
E
的
祇
有
兩
處

.

，
數
值
分
別
為
ω
∞
Z
三
及
心
。
z
弓
，
水
資
會
的

一
段
，
一I

報
告
指
出
，

石
門
水
庫
在
台
灣
地
區
三
十
三
座
主
要
水
庫
中
(
兼
作
飲
用
水
水
源
的
水
庫
有
二
十
四
座
)

水

質
還
不
錯
，

每
年
五
(
)
十
二
月
份
水
質
稍
差
，

其
餘
月
份
尚
好
，
所
謂
濁
度
幾
千
度
以
上
，
實
在
離
譜
。
又
石

門
水
庫
的
污
染
源
如
下
﹒
-

L

家
庭
污
染.. 

為
主
要
污
染
源
，
集
中
於
復
興
台
地
、
三
民
村
等
村
落
。

2

餐
飲
業
廢
水.. 
包
括
雲
霄
飯
店
、
湖
演
飯
店
約
五
十
家
。

水污染防治與地方政治

:
養
殖
廢
水.. 
九
戶
、
約
二
三
四
頭
(
八
十
年
六
月
份
資
料
)

。

ι

遊
樂
區
廢
水
.. 

金
鳥
樂
園
、
龍
珠
灣
、
阿
姆
坪
遊
樂
區
、
拉
拉
山
遊
樂
區
。

5

垃
圾
滲
出
水
.. 

復
興
鄉
公
所
於
水
源
溪
支
流
有
一
掩
埋
場
。

6

果
園.. 

集
中
於
上
巴
陵
、
休
弄
兩
地
。

57 

?
兩
座
高
爾
夫
球
場
即
將
興
建
，

完
成
後
將
影
響
水
質
。

上
述
資
料
(
八
0
、
六
、
五
環
保
署
為
郝
院
長
簡
報
的
書
面
資
料
)
己
說
明
家
庭
污
水
為
主
要
污
染
源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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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非
柯
文
所
指
多
目
標
效
益
為
禍
首
。

柯
文
對
於

「蓊
翠
水
庫
也
是
遇
雨
成
濁
」
以
及

「德
基
水
庫
己
如
同
一
潭
死
水
，
優
養
化
赤
潮
現
象
嚴
重

」
等
報
導
也
照
單
全
收
，
也
失
諸
草
率
，
根
據
「
七
十
九
年
水
域
表
水
平
均
水
質
年
報
表
」
'
蓊
翠
水
庫
水
質

最
濁
是
在
七
十
九
年
九
月
濁
度
為

ω
.這
弓
，
年
平
均
濁
度
為
心
﹒
ω
z→
于
，
而
德
基
水
庫
，
根
據
環
保
署
的
報
告

，
雖
有
藻
類
，
但
毒
藻
及
富
營
養
性
的
藻
類
皆
未
出
現
，
水
質
與
蓊
翠
水
庫

一
樣
堪
稱
良
好
，
至
於
德
基
水
庫

是
否
優
養
化
的
問
題
，
環
保
署
與
水
資
會
及
台
大
環
工
所
各
持
不
同
看
法
，
迄
無
定
論
，
柯
教
授
未
引
用
學
術

研
究
報
告
，
即
接
受
「
嚴
重
優
養
化
」
的
論
點
是

一
種
專
業
上
的
失
誤
。
另
外
「
澄
清
湖
水
源
的
游
離
氯
氣
為

零
點
四
p
p
m

」
的
氯
氣
應
為
氯
氮
之
誤
，
又
p
p
m

固
然
為
俗
稱
，
但
污
水
密
度
與
純
水
密
度
必
然
不
同
，

學
術
性
報
告
應
以
后
\
他
作
單
位
，
以
避
免
發
生
誤
差
，
兩
處
小
錯
也
需
更
正
。

柯
文
在
第

一
節
內
容
將
河
川
及
水
庫
的
污
染
源
界
定
於
家
庭
污
水
、
工
業
廢
水
、
畜
牧
廢
水
、
垃
圾
場
及

遊
客
行
為
，
顯
然
忽
略
了
環
保
署
主
管
以
外
的
污
染
源
，
事
實
上
，
集
水
區
內
的
濫
伐
木
、
濫
採
礦
、
濫
墾
植

、
濫
建
築
以
及
濫
埋
葬
所
引
發
的
後
遺
症
，
也
不
可
忽
視
，
而
這
些
均
非
環
保
機
關
的
權
責
範
圈
，
形
成
了
防

治
污
染
的
死
角
，
這
是
當
前
環
保
的

一
大
隱
憂
。

此
外
柯
文
未
對
台
灣
地
區
各
類
水
污
染
源
作
一
個
完
整
性
的
概
述
，
也
是
本
節
內
容
的
一
項
缺
憾
。

四
、
對
第
二
節
的
評
論

依
論
文
的
合
理
架
構
，
本
節
應
說
明
污
染
防
治
的
執
行
狀
況
，
柯
文
在
本
節
開
始
，
評
述
中
央
、
省
及
院



轄
市
、
縣
及
省
轄
市
等
三
級
政
府
各
主
管
部
門
的
分
工
職
掌
，
除
省
農
林
廳
部
分
，
遺
漏
「
水
土
保
持
局
」
名

稱
外
，
其
餘
內
容
大
體
無
誤
，
而
其
佈
局
發
展
也
屬
合
理
，
但
緊
接
著
柯
文
並
未
詳
述
或
例
舉
代
表
性
河
川
或

水
庫
污
染
防
治
的
概
況
，
譬
如
中
央
政
府
在
政
策
、
法
規
或
制
度
上
有
什
麼
重
大
突
破
.
，

地
方
政
府
在
執
行
防

污
有
多
少
成
果
或
績
效
，
論
文
中
既
無
事
實
的
陳
述
，
更
無
數
據
的
交
代
，
而
把
話
題
直
接
引
入
淡
水
河
整
治

首
要
處
理
家
庭
污
水
及
阿
公
店
水
庫
污
染
、
二
仁
溪
燃
燒
廢
五
金
和
東
港
溪
河
床
違
規
養
鴨
等
取
締
過
程
中
的

協
調
不
良
等
問
題
。

查
取
締
過
程
中
遭
遇
阻
力
或
本
身
協
調
不
良
是
執
行
防
污
的
困
難
，
應
屬
下
一
個
章
節
的
題
材
，
柯
文
略

過
執
行
防
污
概
況
的
交
代
，
而
將
「
困
難
」
事
實
併
入
此
段
，
不
但
使
內
容
失
色
而
且
也
出
現
不
同
層
次
題
材

混
雜
並
陳
的
現
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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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
對
淡
水
河
的
整
治
，
在
「
如
上
述
問
題
分
析
、
淡
水
河
的
整
治
首
要
工
作
應
為
台
北
市
縣
興
建
衛
生
下

水
道...... 

」
一
段
中
，
衛
生
下
水
道
的
優
先
地
位
是
在
柯
文
「
如
上
述
問
題
分
析
」
下
所
產
生
的
結
論
，
然
而

遍
查
整
篇
論
文
，
並
無
淡
水
河
整
治
的
評
估
，
也
無
引
用
其
他
學
者
專
家
的
論
點
作
依
據
，
何
來
「
如
上
述
問

題
分
析
」
o

或
許
家
庭
污
水
確
為
淡
水
河
最
大
的
污
染
源
，
而
衛
生
下
水
道
系
統
確
為
當
務
之
急
，
但
結
論
是

在
這
種
信
手
拈
來
，
隨
便
演
繹
下
想
當
然
耳
產
生
，
反
足
以
動
搖
「
衛
生
下
水
道
系
統
」
的
第
一
優
先
地
位
，

這
樣
的
草
率
是
學
術
性
論
著
的
敗
筆
。

二
仁
溪
燃
燒
廢
五
金
的
聯
合
取
締
以
及
東
港
溪
河
床
違
規
養
鴨
，
皆
徒
勞
無
功
的
事
實
，
卻
反
成
為
自
我

反
駁
原
先
痛
陳
的
協
調
不
足
的
有
力
證
據
，
實
在
令
人
無
所
適
從
。
事
實
上
，
以
二
仁
溪
燃
燒
廢
五
金
半
途
而

廢
的
聯
合
取
締
作
業
，
來
印
證
各
單
位
並
非
都
缺
乏
協
調
一
事
，
並
不
恰
當
o

東
港
溪
河
床
鴨
隻
成
群
，
卻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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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
飼
主
，
其
實
也
不
是
協
調
良
好
與
否
的
問
題
，
而
是
大
家
都
推
卸
責
任
，
誰
也
不
願
唱
黑
臉
，
很
多
執
行
人

員
認
為
「
人
到
場
、
意
思
就
到
了
」
「
聊
盡
職
責
，
可
以
交
差
」
「
公
私
都
可
以
交
代
」
o

以
燃
燒
廢
五
金
為

例
，
在
私
有
地
燃
燒
，
唯
地
主
是
問
，
在
公
有
地
燒
無
人
承
認
，
以
廢
棄
物
處
理
，
保
證
馬
上
有
人
出
面
討
饒

.

，
河
床
鴨
群
無
人
承
認
，
派
人
拆
除
圍
籬
、
棚
架
，
取
走
飼
料
並
將
鴨
隻
驅
離
現
場
，
飼
主
一
定
馬
上
現
身
接

受
罰
單
，
這
些
方
法
皆
可
行
，
一
般
公
務
員
能
做
而
不
做
，
以
協
調
不
良
或
其
他
理
由
(
如
遭
受
恐
嚇
)
為
藉

口
、
是
不
應
認
同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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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對
第
三
節
的
評
論

柯
文
以
台
北
市
水
源
特
定
區
違
建
和
大
漢
溪
盜
採
砂
石
的
取
締
送
受
民
代
關
說
或
干
擾
，
以
及
高
屏
溪
違

規
魚
墟
拆
除
案
最
後
不
了
了
之
等
案
件
說
明
執
行
上
的
困
境
，
是
合
乎
第
三
節
的
結
構
層
次
，
但
標
題
(
水
污

染
的
結
構
性
因
素
.. 

政
一
商
結
合
與
地
方
選
舉
)
的
字
意
卻
是
水
污
染
形
成
的
結
構
性
因
素
，
而
非
防
污
時
所
遭

遇
的
結
構
性
障
礙
，
這
是
男
一
個
題
文
不
符
的
例
子
。

將
民
代
的
關
說
與
干
擾
，
視
為
政
一
商
結
合
，
未
免
株
連
過
廣
，
時
下
通
稱
的
「
政
商
結
合
、
利
益
輸
送
」

應
是
指
有
相
當
可
觀
的
金
錢
利
益
的
流
通
，
民
代
受
人
之
託
出
面
為
違
建
或
盜
採
砂
石
案
關
說
，
較
諸
高
官
透

過
政
策
層
面
圖
利
特
權
或
以
其
他
非
法
手
段
輸
送
鉅
額
利
益
於
他
人
，
實
在
是
微
不
足
道
，
柯
文
將
這
種
選
舉

人
情
或
蠅
頭
小
利
視
為
政
商
結
合
，
未
免
過
分
高
估
與
抬
舉
一
般
市
井
小
民
及
地
方
民
代
。

高
屏
溪
違
規
魚
溫
最
後
不
了
了
之
，
固
然
與
選
舉
有
關
，
但
從
最
初
的
徹
底
拆
除
到
最
後
的
從
寬
處
理
，



也
顯
示
省
府
當
初
的
決
斷
有
欠
考
慮
，
查
水
利
法
及
台
灣
省
河
川
管
理
規
則
皆
未
禁
止
在
河
床
的
沙
洲
或
浮
覆

地
種
植
五
十
公
分
以
下
的
軟
莖
作
物
，
目
前
大
部
分
的
魚
溫
都
是
就
地
取
材
，
溫
堤
不
高
，
如
不
減
少
河
川
排

水
斷
面
，
也
不
妨
礙
水
流
時
，
就
沒
有
違
規
，
實
在
沒
有
全
部
劇
平
的
理
由
，
省
府
敢
不
了
了
之
，
多
少
也
體

認
到
最
初
拆
除
的
命
令
站
不
住
腳
，
最
後
自
找
下
台
階
，
如
果
那
些
魚
坦
真
的
違
法
，
縱
使
與
輔
選
有
關
，
諒

省
府
也
不
敢
敷
衍
了
事
，
事
實
上
，
目
前
環
保
意
識
抬
頭
，
民
代
為
違
規
業
者
關
說
或
官
員
為
污
染
業
者
撐
腰

，
隨
時
都
要
面
臨
民
眾
的
自
力
救
濟
或
示
威
抗
議

，
柯
文
所
稱
的
選
票
壓
力
，
誰
強
誰
弱
，
有
利
誰
不
利
誰
，

難
說
。柯

文
「
違
建
需
由
警
察
查
報
」
一
節
與
目
前
規
定
有
異
，
違
建
任
何
民
眾
皆
可
檢
舉
，
任
何
公
務
員
皆
可

告
發
，
警
察
也
有
告
發
的
權
利
(
沒
有
告
發
義
務
)
，
建
管
人
員
則
有
告
發
義
務
，
違
建
的
檢
舉
或
告
發
案
件

，

經
建
管
單
位
複
查
無
誤
後
交
拆
除
隊
執
行
拆
除
工
作
，
在
此
一
併
說
明
。

7位污染防治與地方政治

六
、
對
第
四
節
的
評
論

依
文
章
的
合
理
申
論
，
本
節
應
就
地
方
政
治
與
污
染
防
治
的
關
係
作
深
入
的
探
討
，
但
柯
文
以
「
水
污
染

防
治
與
行
政
執
行
」
為
題
，
首
先
說
明
縣
市
政
府
財
政
措
掘
，
無
力
配
合
興
建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，
接
著
以
「

政
一
商
結
合
」
的
論
點
，
認
定
工
業
廢
水
及
畜
牧
廢
水
比
家
庭
污
水
更
難
處
理
，
最
後
以
設
立
河
川
流
域
管
理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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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為
解
決
污
染
問
題
的
萬
靈
丹
，
結
論
下
的
過
於
匆
促
o

查
台
灣
省
的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一
向
由
省
住
都
局
統
籌
規
劃
、
設
計
及
發
包
，
無
需
縣
市
政
府
擻
納
配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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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
，
所
謂
縣
市
政
府
無
力
配
合
的
說
法
，
並
不
確
實
。
至
於
認
定
工
業
及
畜
牧
廢
水
比
家
庭
污
水
更
棘
手
，
也

有
待
商
榷
'
查
台
灣
地
區
雖
有
近
六
五
0
萬
頭
的
豬
，
總
排
泄
量
相
當
於
三
千
九
百
萬
人
口
的
污
水
，
全
島
也

有
數
以
千
計
的
大
小
工
廠
，
但
工
廠
及
牧
場
均
屬
定
點
的
特
定
對
象
，
目
前
也
都
有
法
規
依
據
可
作
要
求
，
採

勤
查
重
罰
的
方
式
，
配
合
輔
導
方
案
，
應
可
收
立
竿
見
影
的
效
果
，
至
於
家
庭
污
水
，
目
前
並
無
放
流
標
準
，

也
無
處
罰
規
定
，
更
無
特
定
對
象
可
罰
，
而
且
建
設
經
費
龐
大
，
以
高
雄
市
來
說
，
七
十
七
年
才
完
成
系
統
規

劃
'
管
線
總
長
八
二
五
公
里
，
需
四
百
餘
億
，
目
前
只
完
成
十
五
公
里
佔
一
﹒
八
%
'
全
部
系
統
完
成
遙
遙
無

期
，
台
北
市
情
況
稍
好
，
系
統
規
劃
早
於
民
國
六
十
年
完
成
，
七
十
五
年
修
正
，
主
幹
管
三
二
﹒
八
公
里
已
完

成
一
九
﹒
八
公
里
，
佔
六
0
.

四
%
.
，
次
幹
管
七
十
公
里
，
已
完
成四
十
三
公
里
，
佔
六
一

﹒
四
%
，
已
投
入

一
五
一
億
，
至
八
十
九
年
還
需
投
入
五
九
三
億
，
主
幹
管
系
統
預
計
八
十
九
年
可
完
成
，
分
支
管
系
統
則
需
到

民
國

-
O
九
年
才
能
全
部
完
成
。
台
灣
省
都
市
人
口
近
一
千
四
百
萬
人
，
每
日
產
生
污
水
二
五

0
萬
公
噸
，
目

前
衛
生
下
水
道
普
及
率
不
到
一
%
'
與
英
國
九
四
%
.
，
美
國
七

一
%
.
，
日
本
四二
%
皆
相
去
甚
遠
，
依

「台
灣

省
污
水
下
水
道
近
程
實
施
計
室
里
，
到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，
接
管
人
口
可
由
目
前
不
到
一
%
提
高
到
八
%
，
全
部

經
費
約
需
二
凹
二
億
，
惟
目
前
進
度
落
後
，

台
灣
省
要
達
到
日
本
目
前
的
水
準
，
也
似
乎
遙
不
可
及
，
可
見
家

庭
污
水
問
題
的
解
決
遠
比
工
業
及
畜
牧
廢
水
需
要
更
漫
長
的
時
間
及
鉅
額
的
金
錢
。
而
不
是
柯
文
所
稱
的
更
容

易
解
決
。



七
、
對
第
五
段
(
結
論
)
的
評
論

水污 染防治與地方政治

對
於
水
污
染
防
治
績
效
不
彰
，
柯
教
授
分
別
在
第
二
、
三
、
四
等
三
節
從
個
案
分
析
認
定
是
協
調
不
良
、

政
一商
結
合
、
地
方
選
舉
以
及
地
方
財
政
難
以
配
合
等
四
項
因
素
造
成
的
，
並
以
此
觀
點
作
出
結
論
.. 

「
綜
上
所

述
問
題
只
有
二
個
」
'
事
實
上
，
對
照
上
下
文
、
上
述
的

「問
題
只
有
三
個
」
，
應
該
是

「對
策
」
而
不
再
是

「問
題
」
'
雖
僅
區
區
兩
字
，
但
天
南
地
北
，
相
去
甚
遠
，
用
字
遣
詞
不
可
不
慎

。

柯
教
授
的
第
一
個
藥
方
是

「加
強
各
級
政
府
機
關
首
長
的
政
治
和
行
政
能
力
，
並
提
高
縣
市
政
府
人
員
職

等
以
提
高
士
氣
」
o

柯
文

「以
往

一
位
行
政
首
長
的
任
命
不
論
行
政
績
效
，
只
論
人
脈
關
係
，
當
然
無
法
建
立

機
關
首
長
責
任
政
治
制
度
，
執
行
人
員
執
行
意
願
當
然
也
不
高
，
取
締
功
能
勢
必
大
打
折
扣
」
一
節
，
大
有
一
商

榷
餘
地
。

查
在
責
任
政
治
的
體
制

下
，
首
長
與
政
務
官
(
例
如
首
相
與
閣
員

)
要
共
同
負
擔
政
治
責
任
，
所
以

不
但
需
要
有
共
同
的
理
念
，
更
需
要
有
默
契
，
而
且
還
要
靠
得
住
，

因
此
當
然
要
有
人
脈
關
係
，

否
則
如
何
推

心
置
腹

.

，
就
是
高
級
事
務
宮
的
任
用
，
首
長
對
其
人
選
的
品
德
與
能
力
也
需
有
一
定
程
度
的
了
解
與
信
任
，

因

此
廣
義
的
人
脈
關
係
也
需
要
有
。

事
實
上
，
人
脈
關
係
對
高
層
次
官
員
的
任
命
，
不
但
無
害
於
責
任
政
治
制
度

反
而
是
建
立
責
任
政
治
制
度
的
先
決
條
件

。
另
外
機
關
首
長
的
責
任
政
治
制
度
與
執
行
人
員
的
執
行
意
願
'
並

無

「當
然
」
的
因
果
關
係
!
柯
文
作
此
論
定
，
太
過
武
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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柯
文
男
以
提
高
職
等
、
增
加
待
遇
才
能
振
奮
士
氣
作
為
改
善
防
污
績
效
的
策
略
，

也
顯
示
對
基
層
實
務
未

盡
了
解
。

增
加
待
遇
可
行
，
也
有
激
勵
士
氣
作
用
，
但
提
高
職
等
不
可
不
慎
，
查
各
政
府
機
關
的
員
額
編
制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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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(
差
約
聘
僱
人
員
很
多
)

的
利
誘
，
這
也
是
目
前
防
污
績
效
不
彰
的
原
因
之
一
。

本
論
文
議
題
既
然
祇
談
「
地
方
政
治
」
'
所
以
，
對
策
壹
加
強
各
級
行
政
機
關
首
長
中
的
「
各
級
」
兩
字

改
為
「
地
方
」
較
切
題
，
而
「
首
長
的
政
治
責
任
」
一
詞
對
縣
市
政
府
人
員
亦
不
盡
適
用
，
查
台
灣
省
各
縣
市

長
為
選
任
公
職
，
血
二
般
官
派
的
政
務
官
不
同
，
另
外
縣
市
政
府
環
保
行
政
首
長
或
主
管
，
皆
依
公
務
人
員
任

用
法
規
派
任
，
均
非
政
務
宮
，
無
一
般
所
謂
的
「
政
治
責
任
」
可
言
。

柯
教
授
的
第
二
個
藥
方
是
在
北
中
南
三
區
成
立
區
域
性
的
「
河
川
流
域
管
理
局
」
，
但
淡
水
河
自
成
一
局

，
皆
隸
屬
於
內
政
部
或
經
濟
部
，
柯
教
授
稱
這
種
作
法
除
統
一
事
權
外
，
比
較
能
減
少
利
益
輸
送
的
打
擊
面
。

查
目
前
世
界
最
著
名
的
河
川
流
域
管
理
局
當
屬
美
國
的
田
納
西
流
域
管
理
局

2
8
口
。
ω
ω
兒
歹
口

3

古
巴

R
E
F

三
〉
)
。
田
納
西
河
位
於
美
國
東
南
部
，
流
經
阿
拉
巴
馬
、
喬
治
亞
、
肯
達
墓
、
密
西
西
比
、

北
卡
來
羅
納
、
田
納
西
以
及
佛
吉
尼
亞
等
七
州
，
流
域
面
積
廣
達

-
O
一
、
O
O
O
平
方
公
里
(
約
三
個
台
灣

大
)
，
早
期
時
常
氾
濫
成
災
，
各
州
雖
有
心
整
治
，
但
因
事
關
州
際
利
益
及
自
治
權
責
，
而
一
直
延
岩
，
直
到

聯
邦
政
府
出
面
成
立
T
V
A
'

超
越
各
州
政
府
統
籌
規
劃
、
開
發
及
經
營
管
理
才
獲
解
決
，
流
域
目
前
有
九
大

皆
有
一
定
的
考
量
，
官
與
兵
的
比
例
要
恰
當
才
行
，
官
多
兵
少
或
上
兵
多
、
下
兵
少
都
會
造
成
第
一
線
工
作
人

手
不
足
的
窘
狀
。
第
一
線
工
作
誰
來
做
，
事
實
上
，
目
前
縣
市
政
府
環
保
單
位
苦
於
編
制
人
員
不
足
，
而
不
是

基
層
人
員
職
等
太
低
，
目
前
因
為
編
制
人
員
太
少
，
連
例
行
的
行
政
業
務
都
分
身
乏
術
'
以
致
難
以
外
出
執
行

勤
務
，
因
此
被
迫
僱
用
臨
時
人
員
，
臨
時
人
員
分
約
聘
、
約
僱
、
臨
時
技
工
以
及
臨
時
人
員
四
種
，
前
兩
種
需

報
省
府
特
准
(
不
容
易
准
)
，
待
遇
較
高
(
事
實
上
仍
不
夠
好
)
.
，
後
兩
種
縣
市
政
府
自
行
作
主
，
待
遇
較
差

，
臨
時
人
員
一
年
一
聘
，
工
作
無
保
障
，
加
上
待
遇
不
好
，
因
此
較
難
抗
拒
污
染
主

水的關懷



水
庫
，
具
有
防
洪
、
發
電
、
航
運
、
灌
溉
、
飲
用
以
及
遊
憩
等
多
重
效
益
，
是
全
世
界
水
資
源
多
目
標
開
發
的

典
範
o

要
成
立
類
似
T
V
A

的
機
構
，
必
須
要
有
跨
越
兩
個
以
上
地
方
自
治
行
政
區
域
的
廣
大
水
資
源
可
供
多

目
標
開
發
才
行
，
為
了
要
將
寶
貴
的
水
資
源
作
最
合
理
的
利
用
，
以
避
免
因
本
位
主
義
及
各
自
為
政
而
造
成
資

源
的
浪
費
，
才
需
要
成
立
一
個
超
越
地
方
性
的
機
構
來
統
籌
開
發
經
營
。
柯
文
稱
英
圓
每
一
條
河
川
有
一
個
管

理
局
，
以
英
國
地
方
自
治
的
體
制
，
一
定
有
類
似
的
機
構
，
但
每
一
條
河
川
有
一
個
流
域
管
理
局
則
未
必
屬
實

，
因
為
沒
有
足
夠
的
水
資
源
可
供
開
發

，
而
且
河
川
沒
有
跨
越
兩
個
以
上
自
治
行
政
區
域

，
是
沒
有
成
立
管
理

局
的
必
要
。

水污染防治與地方政治

反
觀
淡
水
河
，
雖
然
是
主
要
河
川
(
省
市
共
管
)

方
自
治
祇
是
形
式
，
實
質
上
是
中
央
集
權
，
而
且
淡
水
河
長
度
不
過
一
六

0
公
里
，
流
域
面
積
也
才
二
、
七
二

六
平
方
公
里
，
水
利
資
源
有
限
，
沒
有
大
規
模
作
多
目
標
開
發
的
價
值
，
省
市
也
沒
有
什
麼
水
「
利
」
可
爭
。

目
前
淡
水
河
流
域
的
污
染
源
除
了
家
庭
污
水
以
外
，
都
有
特
定
對
象
或
源
頭
，
也
有
明
確
的
權
責
範
圍
，
祇
要

各
單
位
不
推
卸
敷
衍
，
每
一
個
特
定
污
染
源
都
可
以
透
過
勤
查
重
罰
配
合
輔
導
措
施
的
方
式
，
加
以
各
個
擊
破

，
如
果
祇
為
了
防
治
公
害
要

「
統
一
事
權
並
減
少
利
益
輸
送
的打
擊
面
」
'
就
成
立
「
淡
水
河
流
域
管
理
局
」

，
不
但
疊
床
架
屋
，
紊
亂
了
基
層
的
防
污
行
政
體
系
，
而
且
反
方
便
於
污
染
主
一
網
打
盡
，
造
成
集
體
包
庇
、

，
也
跨
越
台
灣
省
及
台
北
市
兩
個
行
政
區
，
但
台
灣
地

舞
弊
甚
至
貪
潰
的
現
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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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於
在
台
灣
的
北
中
南
三
區
成
立
區
域
性
的
「
河
川
流
域
管
理
局
」
則
更
有
商
榷
的
必
要
，
查
台
灣
地
區

有
二
十
一
條
主
要
河
川
，
除
淡
水
河
是
跨
越
省
市
之
外
，
其
餘
的
二
十
條
，
都
在
台
灣
省
行
政
區
域
內
，
雖
然

其
中
十
一
條
是
跨
縣
市
，
但
主
要
河
川
都
歸
省
政
府
主
管
，
況
且
台
灣
地
區
河
川
短
促
，
水
量
少
又
不
穗
定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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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數
無
「
利
」
可
圈
，
縣
市
無
權
爭
「
利
」
'
也
沒
有
必
要
爭
，
因
此
各
河
川
沒
有
成
立
流
域
管
理
局
的
條
件

與
必
要
，
至
於
成
立
區
域
性
的
管
理
局
，
其
用
意
與
單
獨
的
管
理
局
已
偏
差
太
遠
，
其
必
要
性
無
庸
申
辯
，
況

且
成
立
區
域
性
的
管
理
機
構
，
無
形
架
空
地
方
政
府
的
職
權
，
此
與
柯
教
授
所
力
倡
的
地
方
自
治
及
責
任
政
治

的
理
念
，
背
道
而
馳
，
相
信
亦
非
學
界
所
樂
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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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、
結
語

柯
教
授
為
國
內
學
界
公
共
政
策
的
行
家
，
此
次
捨
棄
檢
討
高
層
次
的
環
境
政
策
，
選
擇
低
層
次
的
防
污
執

行
細
節
作
為
議
題
，
而
未
就
所
長
發
揮
，
殊
為
可
惜
。
事
實
上
，
水
污
染
從
上
游
集
水
區
到
下
游
平
原
.
，
從
山

頂
到
海
底
.
，
從
空
中
到
地
層
無
所
不
在
，
要
防
治
水
污
染
，
不
但
是
地
方
執
行
層
面
的
問
題
，
更
需
中
央
在
政

策
、
法
規
及
制
度
層
面
全
面
配
合
，
才
能
克
竟
全
功
，
單
獨
就
「
地
方
事
務
」
檢
討
，
不
但
無
法
治
本
，
連
治

標
都
談
不
上
(
例
如
濫
伐
木
及
濫
採
礦
，
縣
市
政
府
管
不
著
)
，
柯
文
自
我
設
限
的
結
果
，
造
成
明
察
秋
毫
而

獨
不
見
輿
薪
的
現
象
，
確
實
是
一
大
缺
憾
。

仔
細
研
讀
，
發
現
柯
文
架
構
不
但
缺
乏
條
理
，
而
且
各
節
標
題
也
不
夠
嚴
謹
明
確
，
同
時
內
文
引
用
過
多
現

成
報
導
卻
未
加
查
證
'
以
致
出
現
多
處
以
訛
傳
訛
的
現
象
，
部
分
段
落
甚
至
出
現
不
同
層
次
的
題
材
混
雜
的
情

形
，
此
外
兩
處
的
嚴
重
題
文
不
符
，
也
是
一
大
瑕
疵
o

柯
文
由
少
數
個
案
研
判
認
定
政
府
機
關
協
調
不
良
、
政
商
結
合
、
地
方
選
舉
以
及
縣
市
財
政
難
以
配
合
等

四
項
因
素
是
地
方
防
污
績
效
不
彰
的
主
要
因
素
，
是
犯
了
「
以
一
概
全
」
的
謬
誤
，
而
最
後
以
兩
點
結
論
作
為



改
善
基
層
防
污
績
效
的
錦
囊
妙
計
，
則
是
失
之
毫
釐
'
差
之
千
里
。
要
有
效
防
治
水
污
染
，
首
先
必
須
找
出
污

水污染防治與地方政治

染
源
才
能
對
症
下
藥
，
柯
文
對
於
污
染
源
的
探
討
偏
重
於
家
庭
污
水
、
工
業
廢
水
、
畜
牧
廢
水
、
垃
圾
、
燃
燒

廢
五
金
以
及
遊
客
的
缺
德
行
為
，
甚
至
連
盜
採
砂
石
及
違
規
魚
坦
也
備
受
青
睞
，
而
當
前
台
灣
地
區
日
益
惡
化

的
水
土
流
失
問
題
，
卻
沒
有
得
到
適
當
的
重
視
，
目
前
在
集
水
區
的
濫
伐
木
、
濫
採
礦
、
濫
墾
植
、
濫
建
築
以

及
濫
埋
葬
已
嚴
重
到
改
變
了
台
灣
的
大
氣
候
及
各
縣
市
的
微
氣
候
，
最
近
幾
年
，
南
北
各
地
不
雨
成
旱
，

一
雨

則
撈
的
現
象
頻
繁
，

已
經
是
大
地
反
撲
的
警
訊
，
大
家
實
在
不
可
掉
以
輕
心

，
柯
教
授
如
果
是
從
河
川
保
育
的

治
本
觀
點
著
眼
，
為
了
對
目
前
中
央
及
省
市
政
府
的
林
業
、
水
土
保
持
以
及
水
利
部
門
各
自
為
政
的
本
位
主
義

對
症
下
藥
，

歸
納
林
業
經
營
、
治
山
防
洪
以
及
河
川
治
理
等
三
個
目
前
獨
立
的
業
務
於
一
統

，
才
有
河
川
流
域

管
理
局
的
建
議
，
則
其
主
張
極
其
價
值
，
可
惜
論
文
第
四
及
第
五
節
有
關
流
域
管
理
局
方
面
的
主
張
，
均
從
防

污
執
行
的
整
合
方
面
考
慮
，
祇
是
隔
靴
搔
癢
而
己
，
並
沒
有
真
正
抓
到
問
題
核
心
。

有
關
生
態
保
育
及
公
害
防
治
的
工
作
，
目
前
中
央
、
省
、
縣
各
級
政
府
的
部
、
會
、
廳
、
處
、
局
或
科
室

均
各
有
所
司
，
其
間
協
調
不
佳
是
事
實
，
但
權
責
大
體
清
楚
，
並
非
柯
文
所
稱
「
權
責
單
位
不
明
」
'
當
然
就

長
遠
計
、
統
合
保
育
與
防
污
業
務

，

在
中
央
成
立
「
環
保
部
」

'
省
縣
政
府
比
照
辦
理
，
才
是
上
策
，
但
在
過

渡
期
間
，
由
各
級
政
府
首
長
召
集
成
立
「
環
境
保
護
協
調
督
導
會
報
」
多
少
也
可
以
彌
補
協
調
不
良
的
情
況
。

地
方
財
政
難
以
配
合
，

並
非
防
污
癥
結
所
在

，
茲
不
再
贅
述
，

至
於
民
代
關
說
及
選
票
壓
力
確
實
可
能
造

成
包
庇
污
染
主
的
一
些
個
案
，
但
是
目
前
日
益
高
漲
的
環
保
抗
爭
以
及
漸
趨
覺
醒
的
權
利
意
識

，
也
可
能
造
成

矯
枉
過
正
以
致
苛
待
業
者
的
狀
況
，
柯
文
「
以
一
概
全
」
可
能
造
成
嚴
重
的
誤
導
。
在
現
行
法
規
體
制
下
，
要

提
升
地
方
防
污
績
效
，
需
要
多
管
齊
下
才
能
奏
功
，
僅
依
過
去
防
污
經
驗
，
提
供
數
點
其
體
建
議
，
以
期
拋
磚

6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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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|
玉

J

回
歸
憲
法
，
停
止
架
空
地
方
自
治
權
責
，
使
縣
市
政
府
取
回
環
境
的
自
主
權
，
以
對
目
前
危
害
極
大
的

濫
伐
木
及
濫
採
礦
有
充
分
的
發
言
權
甚
至
決
定
權
(
註
)
，
如
此
才
能
扭
轉
目
前
地
方
基
層
人
員
樂
得
輕
鬆
'
事

不
關
己
的
壁
上
觀
心
態
以
及
推
卸
、
無
奈
、
消
極
的
鄉
愿
作
風
。

2

定
期
(
至
少
半
年

一
次
)
公
佈
縣
市
長
防
污
績
效
排
行
榜
，
運
用
選
票
壓
力
，
逼
迫
縣
市
長
彼
此
競
爭

，

以
抵
消
政
一
商
結
合
或
民
代
關
說
的
負
面
影
響
。

:
防
污
單
位
的
編
制
員
額
應
適
度
增
加
(
但
不
可
大
量
增
加
，

以
避
免
形
成
人
事
包
袱
)
.
，
外
勤
人
員
則

採
約
聘
或
約
僱
的
方
式
，
隨
時
可
視
需
要
增
加
，
以
增
強
人
事
的
靈
活
性
與
機
動
性
。

ι

約
聘
及
約
僱
人
員
(
不
需
法
定
任
用
資
格
)
優
先
錄
用
受
害
區
民
眾
，
既
可
方
便
就
近
監
測
又
可
降
低

受
賄
機
率
，
可
謂
一
舉
兩
得
。

5

對
重
大
污
染
源
採

二
十
四
小
時
全
天
候
輪
班
制
(
三
班
制
)
，
緊
迫
盯
人
的
方
式
監
測
﹒
'
對
其
他
污
染

源
也
採
勤
查
重
罰
方
式
，
逼
迫
廠
商
改
善
。

6

每
個
月
對
各
污
染
源
訂
出
取
締
計
畫
，
實
施

「目
標
管
理
」
制
度
，
同
時
也
從
優
核
發
「
績
效
獎
金
」

，

以
激
勵
士
氣
(
重
大
污
染
源
如
每
天
均
產
生
污
染
，
一
天
至
少
可
開
一
張
罰
單
，
一
個
月
至
少
可
罰
三
十
次

註
.• 

依
森
林
法
及
礦
業
法
的
規
定
，
在
保
安
林
不

能

探
礦
，
採
礦
及
採
取
土
石
，
但
中
央
及
省
政
府
卻
以
違
法

的
行
政
命
令
核
准
，
公
然
違
法
國
利
他
人
，
宜
蘭
縣
政
府
多
年
來
一
再
告
發
業
者
違
法
，
政
府
包
庇
，
但
省
中
央
卻
置

之
不
理
，
目
前
違
法
行
為
持
續
中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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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此
三
十
張
罰
單
就
成
為
執
行
目
標
的
底
線
，
列
入
管
制
，
未
達
成
目
標
，
應
受
薄
懲
'
超
出
計
畫
目
標
，
則

予
獎
勵
)
。

?
隨
時
加
強
防
污
人
員
的
品
性
考
核
，
加
強
防
範
貪
潰
，
如
有
不
法
情
事
，
一
律
嚴
懲
'
期
以
殺
雞
做
猴

的
方
式
，
使
其
他
人
員
不
敢
貪
圖
非
分
之
利
。

水
污
染
與
其
他
公
害
事
實
上
已
不
再
是

一
個
國
家
單
獨
的
問
題
，
目
前
地
球
污
水
為
患
、
滿
目
瘡
咦
，
任

何
國
家
都
難
以
獨
善
其
身
，
世
界
各
國
如
果
再
不
發
揮
同
舟
共
濟
精
神
，
善
盡
國
際
社
會
責
任
，
來
共
同
面
對

危
機
，
撓
手
防
治
污
染
，
有
朝

一
日
，
地
球
勢
將
被
人
類
製
造
出
來
的
污
水
所
毒
害
，
作
為
一
個
世
界
公
民
，

在
此
研
討
本
地
水
污
染
之
際
，
我
們
也
應
秉
持

「心
懷
台
灣
、
放
眼
天
下
」
的
胸
襟
，
進
一
步
關
切
全
球
的
環

境
問
題
，
才
算
克
盡
一
個
地
球
人
的
本
分
。




